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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8日（星期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8日（星期二）：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8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15-02号14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健辉先生。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及其持有的股份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人数
代 表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04
877,705,784
59.253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
4

237,087,261
16.0055%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
东
300

640,618,523
43.2475%

2、中小股东出席本次股东会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人数
代 表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295
73,202,301
4.941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0
0

0.0000%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中
小股东
295

73,202,301
4.9418%

3、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

股数（股）

448,315,4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54,863,83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07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4.9482%

反对

股数（股）

18,314,367

股数（股）

18,314,367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246%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25.0188%

弃权

股数（股）

24,100

股数（股）

24,1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5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329%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紫金矿业资产管理
（厦门）有限公司（代表“星盛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公司关联方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关联股东，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

411,051,869股已回避表决此议案，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提案2.00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股数（股）

877,343,5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72,840,04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587%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5051%

反对

股数（股）

334,458

股数（股）

334,458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38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4569%

弃权

股数（股）

27,800

股数（股）

27,8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3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38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提案3.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同意

股数（股）

857,493,8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52,990,34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697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2.3889%

反对

股数（股）

20,112,455

股数（股）

20,112,45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915%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27.4752%

弃权

股数（股）

99,500

股数（股）

99,5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1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1359%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提案4.00 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股数（股）

876,885,3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72,381,84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065%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8.8792%

反对

股数（股）

730,658

股数（股）

730,658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83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9981%

弃权

股数（股）

89,800

股数（股）

89,8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1227%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有效表决权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570,225,74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1,570,99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根据《表决权放弃承诺函》，原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交割日次日（即

2025年5月1日）起至交割日满18个月之日止的期间，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所持有的公司79,
021,754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5%以
上股东协议转让股权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根据《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自愿放弃所持有股票
的表决权，目前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8,350,000股。

综上，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81,283,00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雁、张子杰。
（三）结论性意见：藏格矿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88609 证券简称：九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9号），同意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9,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5,402,847.17元。本次募集资金已
全部到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3月18日出
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169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上述募集资
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3月2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及原保荐机构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于2021年3月17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
行惠城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
部、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支行、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湖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于2024年3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公司聘请申万宏源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担任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公司与原保荐机构民生证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民生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承接。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变更，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
保荐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监管银行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4年4月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湖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湖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

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

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东湖支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惠城支行

账号

44050171718200000671
632767805

44050171718200000670
40010078801500002154
9550880016453300822
80020000016114569

9550880016453300912
80020000016106603

44050171718200000669
217210029075400004
592902490710999

备注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三、本次注销的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按规定将“5G通信模块及产业化平台建设项目”项目专户对应的

79,662,770.92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该项目截至目前已经结项，公司近期拟将该项目上述专户进行
注销，其账号信息如下：“账号：9550880016453300822，开户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
部”。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专户余额为1,050,203.27元，剩余专户余额待专户注销时一并结转至
一般户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按规定将“5G通信模块及产业化平台建设项目”项目专户对应的
13,860,807.99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该项目截至目前已经结项，公司近期拟将该项目上述专户进行
注销，其账号信息如下：“账号：80020000016114569，开户行：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支
行”。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专户余额为8,101,272.41元，剩余专户余额待专户注销时一并结转至
一般户补充流动资金。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及其授权代表办理与本次专户注销相关的一切事宜。前述募集资金专
户注销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支
行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88120 证券简称：华海清科 公告编号：2025-049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11号2号楼2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7
247

106,950,557
106,950,557
45.2774
45.277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36,724,89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513,031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同庆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陈圳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893,885
比例（%）
99.9470

反对
票数
26,654

比例（%）
0.0249

弃权
票数
30,018

比例（%）
0.028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232,879
比例（%）

99.7759

反对

票数

26,654
比例（%）

0.1054

弃权

票数

30,018
比例（%）

0.11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惠然、仲路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5-056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
实施期限过半的进展公告

吕丽珍女士、欧阳波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之一致

行动人吕丽珍女士、欧阳波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
自2025年4月9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10月8日），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固定价格区间，合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6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增持主体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择机实
施增持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为：欧阳波先生使用
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50,000股，增持金
额为人民币1,815,000元（不含税费），欧阳波先生当前持有公司股份14,09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3,874,48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8.02%。

3、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
完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吕丽珍女士、欧阳波先生出具的
《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过半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
（1）董事、副总裁吕丽珍女士，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0,776,500股，占增持前

公司总股本的4.46%。
（2）董事、副总裁欧阳波先生，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3,843,800股，占增持前

公司总股本的2.97%。
2、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的12个月内，上述增持主体未披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3、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的6个月内无减持公司股票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信心，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2、增持金额及资金来源：拟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200万
元。增持所需资金为增持主体自有资金或其自筹资金。

3、增持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综合考虑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市场价格走势等
因素，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5年 4月 9日起 6个月内（即 2025年 4月 9日至 2025年 10月 8
日）。在实施本次增持计划过程中，增持主体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
于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

5、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增持。
6、本次增持非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7、相关承诺：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过半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欧阳波先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50,000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1,815,000元
（不含税费），欧阳波先生当前持有公司股份14,09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3,874,4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02%。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实施主体将继续按照既定增持计划，在实施期限内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后续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筹措到

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如在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3882 证券简称：金域医学 公告编号：2025-032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国创开元为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大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创开元持有公司30,880,9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7%，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基于股东自身资金需要，国创开元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4,632,5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0,880,905股

6.67%
IPO前取得：30,880,90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不超过：4,632,582股

不超过：1.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632,582股
2025年7月30日～2025年10月29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注：
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2、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

息事项的，国创开元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机构所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机构承诺减持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规则要求，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2%。

3、本机构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公司股份的 15个交易日前将减持计划
（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以书面方式通知
公司并由公司向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并按照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本机
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以外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时，本机构将提前3个交易日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
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披露公告。

4、如本机构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机构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违反上述减持意向或法律
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持有的公司股份自违
反上述减持意向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减持；3）因违反上述减持意向
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如本机构未将前述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收
益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机构现金分红中与本机构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
的现金分红。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事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国创开元将根据其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披露。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为国创开元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做出的自主决定。国创开元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国创开元将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
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5-085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A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九十一次会议和 2025年 6月 25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详见公告：2025-033、2025-081）

公司将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本次实施的利
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A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A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A股总股本1,613,593,699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 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A股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6日，A股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7日。

四、A股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至2025年7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全体股东。
五、A股利润分配方法
1、公司本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099
01*****217
01*****435
01*****898
01*****488

股东名称
李良彬
沈海博
黄 闻
熊剑浪
罗顺香

在A股利润分配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7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16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龙腾路
咨询联系人：周源宏
咨询电话：0790-641560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0501 证券简称：武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7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5年度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保证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23武商MTN001，债券代
码：102381720）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23武商MTN001
4.债券代码：102381720
5.发行总额：人民币玖亿肆仟万元（RMB940,000,000元）
6.起息日：2023年7月19日
7.到期兑付日：2026年7月19日
8.发行期限：3年
9.本计息期债券利率：3.3%
10.付息日：2025年7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
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
到资金的，发行人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怿
联系电话：027-85714165
2.存续期管理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思怡
联系电话：010-81012556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清算部
联系人：发行岗
联系方式：021-23198888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8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及修订《公司章程》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2025年6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曹治年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
得了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南阳市内乡灌涨水田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06676846C
法定代表人：曹治年
注册资本：伍拾肆亿陆仟贰佰柒拾陆万捌仟壹佰叁拾伍人民币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2000年7月1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供港澳活畜禽经营；饲料生产；牲畜屠

宰；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动物无害化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粮食收购；谷物销售；饲料原料销
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牲畜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二、修订《公司章程》进展情况
公司已经完成《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手续，因相关工商主管部门要求，工商主管部门最终核准

的《公司章程》与公司原披露的拟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存在差异（不涉及实质内容的变更），具体修订
如下：

《公司章程》原条款
第八条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总

裁担任，由董事会过半数选举产生。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总裁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

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

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章程》工商备案后条款

第八条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
任，由董事会过半数选举产生。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

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除上述修订，《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本次《公司章程》内容修订主要为工商主管部门要求，
不涉及实质内容的变更。相关议案规定《公司章程》变更内容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
准，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300876 证券简称：蒙泰高新 公告编号：2025-034
转债代码：123166 转债简称：蒙泰转债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

公告
股东揭阳市自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特定股东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特定股
东揭阳市自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自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6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7769%，计算相关比例时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下同），计
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减持的时间除
外），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2,859,4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不超过3.00%）。

公司于近日收到特定股东自在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自在投资于
2025年7月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0,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55%。本次权
益变动后，自在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5,507,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69.0417%变动为68.7262%，持股比例变动触及1%整数倍。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自在投资

股份性质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蒙泰高新
增加□ 减少

揭阳市自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揭阳市揭东区城西片206国道北侧、西四横路南侧清华园商铺16号

2025年7月7日

减持股数（万股）
30.07
30.07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不适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360.00
360.00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3.7769%
3.7769%
0.0000%

300876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329.93
329.93

-

减持比例
0.3155%
0.3155%

占总股本比例
3.4614%
3.4614%
0.0000%

郭贤锐

郭清海

郭清河

郭丽双

郭丽如

郭丽娜

郭鸿江

合计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购买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自在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4.00
144.00

-
3,672.00
918.00
2,754.00
187.20
187.20

-
187.20
187.20

-
187.20
187.20

-
115.20
115.20

-
1,728.00
1,728.00

-
6,580.80
3,826.80
2,754.00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特定股东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特定股东自在投资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三个月内（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减持的时间除外），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2,859,4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00%）。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

的减持计划范围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1.5108%
1.5108%
0.0000%
38.5244%
9.6311%
28.8933%
1.9640%
1.9640%
0.0000%
1.9640%
1.9640%
0.0000%
1.9640%
1.9640%
0.0000%
1.2086%
1.2086%
0.0000%
18.1291%
18.1291%
0.0000%
69.0417%
40.1484%
28.8933%

144.00
144.00

-
3,672.00
918.00
2,754.00
187.20
187.20

-
187.20
187.20

-
187.20
187.20

-
115.20
115.20

-
1,728.00
1,728.00

-
6,550.73
3,796.73
2,754.00

1.5108%
1.5108%
0.0000%
38.5244%
9.6311%
28.8933%
1.9640%
1.9640%
0.0000%
1.9640%
1.9640%
0.0000%
1.9640%
1.9640%
0.0000%
1.2086%
1.2086%
0.0000%
18.1291%
18.1291%
0.0000%
68.7262%
39.8329%
28.8933%

注 ：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5-42号
转债代码：110060 转债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码：188478 债券简称：21天路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藏拉萨市夺底路14号公司6610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1
388,555,358
29.24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赵云德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党委书记、董事长顿珠朗加先生，董事刘显军先生因公务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达瓦扎西先生，职工代表监事央金女士

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胡炳芳女士和公司部分高管通过现场会议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西藏珠穆

朗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银行保函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086,348
比例（%）
99.3645

反对
票数

2,054,170
比例（%）
0.5286

弃权
票数

414,840
比例（%）
0.106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819,526
比例（%）
99.5532

反对
票数

1,150,745
比例（%）
0.2961

弃权
票数

585,087
比例（%）
0.1507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870,377
比例（%）
98.5368

反对
票数

5,336,949
比例（%）
1.3735

弃权
票数

348,032
比例（%）
0.0897

4、议案名称：关于二级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006,208
比例（%）
99.3439

反对
票数

2,129,170
比例（%）
0.5479

弃权
票数

419,980
比例（%）
0.108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保函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二级子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1,930,136
72,663,314
68,714,165
71,849,996

比例（%）

96.6814
97.6668
92.3588
96.5736

反对

票数

2,054,170
1,150,745
5,336,949
2,129,170

比例（%）

2.7610
1.5467
7.1734
2.8618

弃权

票数

414,840
585,087
348,032
419,980

比例（%）

0.5576
0.7865
0.4678
0.564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与会股东均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
律师：旦增卓嘎、益西达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定额数；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3036 证券简称：泰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债券代码：127096 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坦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债券代码：127096
2、回售价格：100.478元/张（含息、税）
3、回售申报期：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7日
4、回售有效申报数量：0张
5、回售金额：0元（含息、税）
一、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情况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及《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分别于 2025年 6月 26日、2025年 7月 2日、
2025年 7月 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泰坦转债回售的公告》《关于泰坦转债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关于泰坦转

债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2025-038、2025-040），提示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
期内选择将持有的“泰坦转债”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100.478元/张（含息、税），回售申
报期为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7日。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结果
“泰坦转债”回售申报期已于2025年7月7日收市后结束，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回售申报汇总》，“泰坦转债”（债券代码：127096）本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0张，
回售金额为0元（含息、税）。公司无须办理向“泰坦转债”持有人支付回售资金等后续业务事项，本
次回售业务已办理完毕。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和股本结构等产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的债

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泰坦转债”将继续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回售申报汇总》。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长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陈海强浙
商银行行长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5〕404号）。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陈
海强先生的浙商银行行长任职资格。

陈海强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司2025年4月1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行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